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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书

类别 内容

1 名称
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创建省级

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（金山院区一期）配
套工程采购联合测绘服务需求书

2 项目业主情况

采购人：惠州市代建项目管理局。
地址：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校园路 6 号 10 楼。
联系人：周巧珍。
联系电话：0752-2696157。

3 中介服务名称
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创建省级

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（金山院区一期）配
套工程采购联合测绘服务

4
对中介服务机
构的资质要求

1.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：报名企业具
有测绘资质，专业是工程测量，资质等级为
乙级。。

2.需要回避的机构：无。
3.其他要求：无。

5
服务内容和服
务要求

1.本次购买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
院创建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（金山院
区一期）配套工程联合测绘服务。

2.服务内容为：本次采购联合测绘服务
并出具相应的成果报告。此为一个项目，只
做一件事，一事一评。

3.本项目基本情况：项目建筑面积约
13907 ㎡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757 ㎡，地下
建筑面积9150㎡,主要建设内容包含完善院
内生活用房及地下车库，建设医疗信息化系
统、医疗物流系统及购置医疗设备。项目总
投资估算 14579.37 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
6554.89 万元(含物流系统 1876.00 万元)，
医疗设备购置费 2361.20 万元，信息化工程
4799.15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10.84 万
元，预备费 353.29 万元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
和方式

项目现场测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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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公开选取方式
和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2.报价方式：报下浮率。
3.计价标准：参照《测绘生产成本费用

定额》（财建【2009】17 号）,《测绘工程
产品价格》(国测财字〔2002〕3 号-国家测
绘局-2002-1)结合所报下浮率计算。

8 服务时间
本项目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出具合格的成果
报告之日止。

9 结算方式

本检测服务根据计价标准结合所报下
浮率按实计算。按实结算的总金额如超过合
同暂定价，则已合同暂定价为最终结算金
额。以上包括测绘材料费、人工、仪器设备
及税金等

10 违约责任

1.乙方如因乙方原因未能按合同规定
的日期提交测绘成果时，应向甲方偿付适当
的拖期损失费，赔偿金额为每天本合同暂定
总价的 1‰，上限为本合同总价。

2.如乙方提供成果不合格，乙方应当负
责无偿给予重测重算或采取补救措施，以达
到质量要求。因测绘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约
定的要求造成不良后果时，乙方应对因此造
成甲方的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，赔偿金额为
本合同总价的 100%；如甲方部分地使用了测
绘成果，则赔偿金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20%。

3.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以
及属于甲方的测绘成果，乙方有义务保密，
不得向第三方转让。否则，甲方有权向乙方
索赔，乙方应承担由此引起的后果，向甲方
支付本合同总价 100%的赔偿金。

11
补充合同和
解决争议方式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
致后可以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
《民法典》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
管理制度相抵触。

联合测绘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
采购人与中选方应及时协商解决；如未能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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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一致，提交惠州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12 备注

惠州市代建项目管理局
2026 年 3 月 30 日


		2026-03-31T11:34:31+0800
	{"DiskID":"B1FCC07184D1577E046693D3968DAC7525BBA5E811CC6E5BC6EECBF3D054DCEE","IP":"192.168.1.82","MAC":"00:68:EB:9F:E4:A5"}




